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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妨害秩序罪修法

修正公然聚眾之要件
增訂加重要件

109.1.15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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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50條



公然
聚眾

在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

•修法鬆綁公然聚眾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例
92年度台上字第5192號判決

公然舊實務：聚集是以公然狀態為之

聚眾舊實務：人數隨時得以增加之狀態

•修法鬆綁公然聚眾實務見解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脅迫者

刑法第150條

現行條文

舊實務見解：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妨
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
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
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
妨害秩序罪。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513號、28年上字第3428號判例

•修法鬆綁妨害秩序故意之實務見解



立法理由：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
若其聚集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
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
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
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

妨害秩序之故意



以妨害秩序之不確定故
意即為已足。



妨害秩序

行為人所施用的強暴或脅迫引
發公眾無法生活在免於暴力恐
怖的社會的印象時，就已危害
公眾安全。

許澤天著，刑法分則下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2 章第 3 節2020 年春季增補資料，第5頁



不以致生危害公共安全
之結果為必要—
條文未規定結果要件

實務見解：本罪應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行為，

客觀上確已造成社會安寧秩序之危害，且行

為人主觀上對此有所認識為其要件。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083號判決



行為人施強暴脅迫行為須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為之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於
㇐定時段得進出之場所，與
所有權歸屬無涉。

中華民國

法務部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5875號判決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工廠外之私人廣場

有碎石聯外道路與馬路相連

未設阻隔或障礙

無禁止他人進入之告示或標誌

中華民國

法務部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5875號判決



聚集

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
包含遠端聚集、當場聚集

自動聚集、被動聚集
事前約定、臨時起意

聚集 立法理由

• 刑法第149條、第150條



就面臨強暴或脅迫的被害人來說，
施暴者背後具有敵意的人群，彷
若㇐群無法辨識其人數的潛在攻
擊者，隨時爆發遭到「群毆」的
失控風險。

許澤天著，刑法分則下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2 章第 3 節2020 年春季增補資料，第9頁

整體人群雖未必人人都具有敵意，只要
其中有達到符合本罪人群的群體壟罩
在敵意支配中，如在㇐旁咆哮、鼓譟、
掩護、提供攻擊器材，就為已足。

許澤天著，刑法分則下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2 章第 3 節2020 年春季增補資料，第9頁



鬆綁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621號判例
92年度台上字第5192號判決

若以公然方式聚集，當然屬之

• 刑法第149條、第150條

修法後實務認定構成刑
法第150條之罪者如下



例如：
翁0、周0、蔡0、劉0、賴0，在酒店內飲酒，其等離開酒
店之際，在紅磚道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00」之
成年男子及其友人數名，因故發生口角爭執，並相互推擠
拉扯。

明知該紅磚道為公共場所，於該處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
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竟
由自用小客車後車廂內，拿取西瓜刀4支，再由翁0、周0
、蔡0、劉0分別持上開西瓜刀對「阿奇」及其友人揮舞，
並追趕及推擠「阿奇」及其友人，以此等方式下手實施強
暴脅迫而妨害社會秩序安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訴字第679號

例如：被告因被害人將車輛停放在其住處對面，素有怨懟
，於民國109年2月8日晚上11時54分許，與友人2人在其住處
附近聊天，見被害人將車輛停放在上開巷內，雙方因而發生口
角爭執，被告等人與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數人，先
予恫嚇後，即分別以手持鋁棒及徒手之方式毆打被害人，而對
被害人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本院審酌本案係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停車糾紛而起，屬偶發事件
，過程中雖聚集超過3人，但是沒有持續增加人數，且被告3
人攻擊對象僅告訴人人，衝突時間短暫，所生危害也沒有擴及
他人導致傷亡，足見本案被告3人所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
，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認尚無予被告3人加重其刑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708號判決



例如被告4人於民國109年4月12日晚間8時51分許，
在 KTV店內，因其等之友人「志明哥」及「彬董」與店家
發生口角，被告4人聽聞後，竟不思和平解決紛爭，於「
志明哥」及「彬董」離去後，分別以徒手掀翻桌子及持工
地使用之棍棒敲砸店內物品之方式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訴字第2399號判決

例如：谷○與蔡○、羅○、周○、謝○係相識之
友人，於民國110年5月6日凌晨2時許，相偕㇐同至臺
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樓之酒店要接友
人鄧○、劉○離開，渠等㇐行人應知在公共場所對他人
施強暴脅迫者，會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
竟在該酒店A6包廂因故與陳○發生衝突，即紛紛以徒
手、持酒瓶、持滅火器或噴辣椒水等方式毆打陳○，並
波及前來勸架之酒店幹部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088號



行為人利用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中聚集人群所連結之群體敵意，而
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以符合本次修
法意旨。

• 聚集應解釋為客觀情狀

修法後，亦有實務認為
所謂「聚集」應有施強
暴脅迫之目的。



『聚集』之行為，因「聚集」㇐詞，本具
有「集合」、「湊集」之含義，故「聚集
」並非單純描述三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
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066號、第78號

聚集係指3人以上前往同㇐地點聚集，或邀
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之「行為」。

聚集時、意圖為強暴脅迫
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
聚集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
突發原因，而引發三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
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僅應於合於刑法第283條聚眾鬥毆罪或社會秩序維
護法之罰則，應各依相關規定論處。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497號、110年度上易字第393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825號判決等



於案發前已知係為尋釁，且案發現場為不
特定人得以自由出入之街道上，被告等人
隨即持凶器或徒手毆打被害人等人，已可
認被告等人於聚集過程中，主觀上已有對
他人施以強暴之認識及故意甚明。

聚集過程之主觀有施強暴認識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900號、110年度上訴字第
2661號、110年度上訴字第416號判決

聚集不以㇐開始「有強暴脅迫
之目的或意圖」為必要

• 評釋 實務關於聚集之見解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脅迫者

刑法第150條
現行條文

意圖為強暴脅迫

• 實務認為聚集應有強暴脅迫之目的
• 就條文內容：無此要件

• 與立法歷程：審議時刪除意圖強暴脅迫要件

• 就學說而言：
許澤天教授：人群的敵意不需要在聚集前就已形成，

更不需要㇐開始就有從事暴力的計畫
許恒達教授：刑法第150條要件僅有強暴脅迫及附加參與行為，

眾人聚集過程非構成要件行為



實務見解限縮適用與
條文規定、立法歷程
、外國立法例不符。
(108年12月3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8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

最高法院法庭辯論
111.1.7、25準備程序、
111.2.18 言詞辯論



• 實務認為聚集應有強暴脅迫之目的，
此項見解應予鬆綁

實務關於聚集目的之見
解不應過於粗略

鬥毆之目的而直接或輾轉糾集
相約糾眾互拼輸贏
會合商討作戰計畫
相約見面談判、理論
打電話聯繫因吵架需助陣、支援

• 下列情形固屬聚集(事證蒐集)



中華民國

法務部

通訊軟體
證人證詞
監視器畫面

聚集之證據

例如
被告3人最初是為烤肉而非實施強暴脅迫行為
而至上址聚集，且被告3人與被害人因移車問題
聚集而發生爭執時，主觀上對於其後會進而與
告訴人發生鬥毆行為，亦無認識或預見之可能。

• 有關聚集實務見解不宜過於粗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ˋ48號刑事判決



例如
被告等人與被害人係因雙方於逛夜市期間，因
人潮擁擠而擦撞肩膀，雙方進而起口角爭執，
而被告再對被害人實施強暴行為，則被告等及
其餘被告2人之友人並非係為實施強暴脅迫行為
而互相邀集前往上址夜市聚集。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762號刑事判決

例如
本件被告等人於案發時，雖已知悉其中㇐被告與被害人
間存有債務糾紛，並㇐同前往案發現場，惟依卷內證據
尚難認被告3人於聚集見面之初，即係為施強暴脅迫之目
的而聚集，且於案發現場其中㇐被告因見被害人要離開，
情急之下出手拉住被害人；而另2位被告則是見該被告攔
不住被害人，始各自出手與被害人發生拉扯，亦無證據
足認被告等傷害被害人之行為，係出於被告3人之計畫或
預期，則尚難僅以被告3人阻止被害人離開，或有被告傷
害被害人之行為，逕認被告3人於見面之初，即具有為施
強暴脅迫而聚集之主觀要件。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497號刑事判決



例如：

本案固於被告陳0駕車在市區道路之公共場所攔停被害人
機車後，有由被告陳0、楊0及同案被告黃0下車分持棍棒
或徒手毆打被害人成傷之行為，但既不能排除確實是其等
共乘㇐車時，揆因偶發之行車糾紛方起意共同對被害人施
以強暴行為之可能性，即難認其等原是為實施強暴脅迫之
目的而聚集，且於聚集時即對將實施強暴脅迫有所認識，
揆諸前揭說明，此種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三人以
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之情形，尚與刑法第150條第
1項之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1585號

例如：
最初即係要前往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應不會最初談判時即由被告鄒0
、謝0單獨進行，並要求其他被告等不要靠近，且於被告鄒0、謝0談判不
合而動手時，其餘被告等均未加入，甚至當時被告鄒0方之人均已上橋，
亦未見有動手或在場助勢之行為，並下橋準備離開，故被告等非為實施強
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足堪認定。
至被告等事後於現場雖發生強暴行為，然此依被告等之供述，係因被告鄒
0方之人要離開時，雙方因互嗆，進而發生拍車、互毆、衝撞等施強暴之
行為，以被告鄒0方之人原本均已準備離去觀之，足徵該衝突應屬雙方於
被告鄒0方之人欲離去之際互嗆後所生之突發事件，此種僅因偶然、突發
原因，而引發三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行為之情形，尚與刑法第150條第
1項之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2066號



合法聚集非藉口
(蒐證技巧)

打球後的鬥毆

在 籃 球 場 ， 因 與 己 ○ ○ 及 庚
○○打球時產生糾紛，遂電召
丁○○之胞弟即少年施○到場
鬥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21號



KTV糾紛後的鬥毆

於KTV等處被害人發生多波衝突，
心有未甘，與友人9人於109年10
月12日凌晨4、5時許，在臺中市
酒吧聚會後，提議並邀集友人等8
人前往被害人住處尋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43號

便利商店的細故糾紛
於便利超商前，因故發生口角，
在旁之友人A見狀，隨即以手
機聯繫友人B，並由友人B邀集
他人為其到場助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訴字第2452號



汽車旅館慶生衝突的鬥毆
汽車旅館包廂慶生過程中，發生言語衝突，離
開包廂後，心有不甘，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綽號「關老爺」之成年男子會合後，搭乘內
已放置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球棒4支自小客車
，返回公眾得出入之上址汽車旅館停車場，拿
取球棒後下車，見被害人欲離開之際，即分別
持球棒追趕並毆打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547號

用餐衝突後的鬥毆

牛排館用餐後，因細故與陳宥安
發生衝突，因此心生不滿，聯繫
友人前往寶雅賣場前，毆打被害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6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訴字第416號

因討債被毆打，以通訊軟體微信通知他人

找人到場，多人分別驅車前往工廠外廣場

後，在該工廠外廣場互相追逐及徒手鬥毆

討債衝突後的鬥毆



合法聚集與偶發事件
事證與論述

聚集原因隨時在轉變，
不能拘泥於㇐開始之聚
集目的



聚集原因隨時在轉變，不能拘泥於㇐
開始之聚集目的

合法聚集後，轉變為利用具有敵意之群體
聚集，而為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或本
身即轉變聚集目的為施強暴脅迫，則不應
拘泥於㇐開始之聚集目的。

上訴人在KTV包廂飲酒時，因聽聞友人女友在其他包廂遭被
害人觸摸臀部，而在該KTV三樓樓梯口之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與其他友人分別徒手毆打或踢踹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傷害。
上開衝突行為，係發生在前揭KTV三樓樓梯口之可供公眾往
來之場所，現場除被害人及其共同前往KTV之友人外，至少
亦影響KTV之員工與自樓梯口步行上來非與被害人㇐同至KTV
之人，其後甚至驚動員警到場處理，足見當時之衝突確實已
經造成除衝突雙方以外第三人之驚擾，而對社會安寧秩序造
成危害，且此均為上訴人在場所能目見知悉，自無從諉為不
知。

例如

臺灣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0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



聚集是場景的轉換

聚集要件並未限於自他地至本地，舉凡
自外縣市至本縣市、自其他區域至本區
域，自前條街至本條街、自他店至本店、
自本店包廂至走廊、自本店他桌至本桌，
如有聚集或利用利用具有敵意之群體聚
集，而為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均屬
之。



被告等4人共同前往某KTV之包廂聚餐唱歌。其間，其中
㇐被告在上址遇見被害人，因先前嫌隙而互起口角後，該
被告返回至該包廂並糾集其他被告3人為其助勢教訓被害
人及其友人，而共同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在該KTV
內供公眾出入通道上，由該被告持辣椒水㇐罐噴灑，另㇐
被告則持可供作兇器使用之西瓜刀㇐把揮舞，其他被告2
人以徒手方式，共同與被害人及其友人相互鬥毆，致被告
2人、被害人友人及現場民眾等人受傷，而以此方式，實
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

例如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987號刑事判決

聚集行為並未排除舊法時期
之公然聚集行為

當場、口頭、臨時起意、被動聚集均屬之



被告因被害人積欠其任職酒店之酒錢未還，心有不滿，
適被害人與其姊該酒店消費，為被告所發現，被告竟
基於首謀公然聚眾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告知
適於該酒店消費之其他被告5人，被告等人即在該酒
店門口等待被害人及其姊出現，並於被害人等人步出
該酒店欲搭乘計程車離去之際，被告等人即㇐同上前，
於該酒店前之馬路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由被告將被害
人等人拉下計程車，並與其他被告等人共同對被害人
等人徒手毆打而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並致被害人受傷。

例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審簡字第414號刑事簡易判決

新舊法關於「公然聚集」
「公然聚眾」行為之不同
僅有是否人數得隨時增加



原本走進店內用餐，因口角開始
徒手纏鬥，從路邊打到馬路中央，
幸好深夜路上沒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X9JYxvUHU

• 案例探討



解決什麼問題
• 解決誰的問題

• 刑事處罰

人民行為之界線

• 刑事處罰



還能多做那些蒐證

調閱監視器
惟經核前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被告等6人係分乘黑色小客車2輛疾駛而到
現場，立即停擋在丙所駕㇠車前方，致㇠車無法前行，衡以當時係深夜時分，
道路幾無其他人車，則被告等6人停擋在前，顯然係為阻止㇠車離去。而在㇠
車暫停後，旋有㇐群人衝向㇠車，其中並有人手持⾧柱體之物，在㇠車倒車後，
該群人即分別攻擊尚未上車之戊及㇠車。則設若被告等6人僅係相約吃飯，未
知對方到場目的，且非為施強暴而到場，衡情實不可能於到場後，不明究理，
立即下車並分持器械敲打㇠車、毆打素不相識之他人，此足見被告等6 人確曾
自被告處，知悉到場目的係為處理告訴人遭私行拘禁㇐事，因而到場施強暴等
情無訛。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50號判決



出發時十分急促，且原審同案被告彭○、阮○
、少年馮○均先自甲車後車廂內取出棍棒，方
進入座位內等情，依此客觀情狀判斷，已足以
推認被告李○、謝○、原審同案被告阮○、彭
○、巫○、少年馮○自酒吧出發時，即知至涼
亭之目的是為被告出頭而對得罪被告之人施強
暴之事實。

出發地之監視器

多位證人之證詞

被害人稱：後來應該是傳訊息，他看完手機以
後大約5至8分鐘，他們開車過來了，賓士就停
在涼亭旁邊，賓士到以後他們㇐下車就有人說
「誰在亂講話」等語。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上訴字第2497號判決



證人稱：
當場就馬上不爽就拿手機打電話，打完電話過了5分鐘
左右，馬上就來了台藍色機車，騎機車的男生下來後就
跟被告聊天，接著就又來台白色賓士，人下車後我有聽
到對方那些人說這事情怎麼處理，就看到㇐群人又回到
白色賓士車的後座拿下鋁棒和西瓜刀就直接毆打。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上訴字第2497號判決

多位證人之證詞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上訴字第2497號判決

證人稱：
接著就看到被告拿手機打電話，打完電話過了5分鐘左右
馬上就來了㇐台藍色摩托車，騎機車的男生下來後就跟
被告說話，再過沒幾分鐘接著就又來白色的賓士車，人
下車後就拿鋁棒，接著被告就質問被害人「為什麼叫他
大叔，你不知道我是誰嗎？」我就跟被害人㇐起向被告
道歉，周圍的人就開始拿鋁棒往被告頭部打。

多位證人之證詞



事證應區分行為人之行為
可見被告係因戊車及己車到場攔阻，見其他被告等6 人
攻擊被害人，為分散其他被告等6 人之注意力，始臨時
起意衝撞戊車。由上開勘驗結果亦可知，與被告同行之
被害人始終遭追打，被告亦遭人攻擊，參以被告與被害
人等友人到場之目的係為陪同另㇐友人解決債務糾紛，
並無事證認被告係基於施強暴之目的到場，則辯護人辯
稱被告非因施強暴而聚集，並沒有打架而只有挨打㇠情，
應屬可信。

在場助勢



指任何出於敵意參與人群聚集之人，其在場尚無
法說明其與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的因果關係，而無
法成立幫助犯，但其與他人的集體在場與連帶產生
的集體心理加持，就是本罪所欲避免的風險。

在場助勢

釋義學上，應可認為參與人群聚集的在場助勢行為，
其本身就具有不法內涵，他人的下手實施強暴或脅
迫，係屬客觀處罰條件的成就，使在場助勢者的行
為受罰。

許澤天

聚集三人以上

重點整理

• 意圖為強暴脅迫

• 妨害秩序故意

• 實務修正

• 蒐集事證

• 蒐集事證



刑法第149條

案例：行為人於KTV 唱歌後發生口
角爭執，經巡邏員警發現後，上前制
止並命其等解散而不解散之案件而適
用刑法第149條規定判決有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中簡字第2189號判決



合法集會遊行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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